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2018年04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最新规定要求，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规则条款 修改后规则条款 

第九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

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

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

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

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

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

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

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

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

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

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

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

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

行召集和主持。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



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

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制的具体操作程序

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监事

应分开选举，分开投票。 

（二）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

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 

数乘以他有权选出的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

该票数只能投向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得

票多者当选； 

（二）选举非独立董事、监事时，每位股

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

以他有权选出的非独立董事、监事人数的乘积

数，该票数只能投向该公司的非独立董事、监

事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三）在候选人数多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

数时，每位股东投票所选的独立董事、非独立

董事和监事的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独

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人数，所投选票

数的总和不得超过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否

则该选票作废。 

（四）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和点票人必须认

真核对上述情况，以保证累积投票的公正、有

效。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为 30%以上，且选举的

董事、监事为 2 名以上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

制。 

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

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

权可以集中使用。选举的董事、监事为 2 名以

上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的具

体操作程序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监事

应分开选举，分开投票； 

（二）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

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 

数乘以他有权选出的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数，

该票数只能投向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得

票多者当选； 

（三）选举非独立董事、监事时，每位股

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

以他有权选出的非独立董事、监事人数的乘积

数，该票数只能投向该公司的非独立董事、监

事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四）在候选人数多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

数时，每位股东投票所选的独立董事、非独立

董事和监事的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独

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人数，所投选票

数的总和不得超过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否

则该选票作废； 

（五）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和点票人必须认

真核对上述情况，以保证累积投票的公正、有

效。 



增加三条，原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序号延后。 

增加三条： 

第四十三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

和特别决议。 

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四十四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

决议通过：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

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年度报告； 

（六）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

项。 

第四十五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

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